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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香港基本法实施以来已建立一系列制度机制  专家建议 
 

维护香港基本法权威需继续完善相关制度 
 

本报记者   赵丽   本报实习生  周思 
 

  近日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明确指出,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的宪制基础,宪法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基本法具有宪制性法

律地位。白皮书同时明确指出,香港基本法实施以来,已经建立完善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制度和机

制。 
  “完善与香港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有利于更好地维护香港基本法的权威。”深圳大

学法学院副院长、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邹平学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邹平学看来,目前香港基本法实施的相关制度是比较健全的:首先是整个政权架构的制度健

全,数次完成了行政长官、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选举工作；香港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得到充分保障；

公民基本权利自由制度很完善,诸如领事保护制度也是,如白皮书所说,截至 2013 年年底,中国驻外

使领馆共处理万余起涉港领保案；还有本地立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的制度、行政长官向中央

述职的制度、人大对香港政治制度发展的主导权和领导权方面的制度、基本法的解释制度运作良

好,香港与内地司法合作也得到了良好的提升。 
  白皮书详细介绍说,香港基本法实施以来,已经建立完善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包括

在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方面,确立了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立法会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案的“五步曲”

法律程序；在基本法解释方面,建立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行政长官向国务院作出报告并由

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等有关程序和工

作机制；在特别行政区立法方面,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特别行政区法律备案的工作程序；在

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司法协助方面,达成了相互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和部

分民商事判决等一系列安排；在行政长官向中央政府负责方面,形成了行政长官向中央述职的制度

安排。 
  白皮书还进一步指出,随着“一国两制”实践不断发展,香港基本法实施不断深入,必然要求继

续完善与香港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特别是要着眼香港的长治久安,把香港基本法规定的

属于中央的权力行使好,使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切实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运行。 
  邹平学认为,未来在进一步完善与香港基本法实施相关制度和机制的过程中,首先要完善中央

行使权力的制度。尽管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了中央管制香港的权力,但在具体制度的安排上仍要

加以细化。其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在行使高度自治权的过程中,香港本地相关制度机制也有完善

的空间。因为十几年来,香港的立法和行政的关系并不顺畅,解决民生、社会问题的施政能力也是

需要提升的。 
  “司法机关的相关制度机制也需要完善。司法机关拥有终审权,如果运用不当会造成司法权的

膨胀。立法机关则存在扩权的问题,有些地方有突破香港基本法规定权限范围的趋势,这些都需要

完善。”邹平学说,整个香港社会要形成一个正确理解基本法的社会氛围。现在,基本法上白纸黑字

的规定,一些看上去不应该有歧义的条文,却被一些人歪曲,这样会使得基本法的实施遭遇一些阻

力。所以,应该在香港社会宣传基本法,加强基本法的学习和教育,要提高香港社会对基本法的基本

认识,要在基本法的框架下达成共识。 


